
國立成功大學專案人員終止勞動契約作業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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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擬具【資遣預告暨權益通知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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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或授權人員決行

業管單位
1.開立「資遣預告暨權益通知書」
2.資遣前10日辦理資遣通報
3.開立非自願離職證明書

業管單位
發函通知當事人終止契約

(務必送達當事人知悉)

用人單位
1.轉交「資遣預告暨權益通知書」，
   請當事人簽收並辦妥離職手續
2.發給資遣費(至遲應於契約終止後
   30日內匯入當事人帳戶)
3.辦理離職人員退保

    用人單位
     辦理離職人員退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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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管單位
複核是否符合規定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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複核是否符合規定

退回用人單位
另為適法處置

用人單位
填具「本校適用勞動基
準法人員資遣簽辦表」
併附檢核表及相關證明

用人單位
填具「本校適用勞動基
準法人員解僱簽辦表」
併附檢核表及相關證明

退回用人單位
另為適法處置

一、資遣勞工應給予預告期：
    1.繼續工作3個月以上未滿 1 年者，
        於 10 日前預告之。
     2.繼續工作 1 年以上 3 年未滿者，
        於 20 日前預告之。
     3.繼續工作 3 年以上者，於30 日
        前預告之。
二、初步檢核通過後，應於預告期日前
       10日將簽辦表送達業管單位。

一、解僱事由如為勞基法第12條第1、2、
        4、5、6款規定者，應自知悉其情形
        之日起30日內解僱該名勞工。超過此
         期間不得再主張以同一事由解僱勞工。
二、初步檢核通過後，應於解僱日前
       5個工作日將簽辦表送達業管單位。

同意

陳核
校長或授權人員決行 不同意

註 1.本作業流程圖係依終止勞動契約時應注意規定及踐行程序所製作之範例，僅供各類人員業管單位參考使用，各業管單位可依實際作業方式增修訂
       相關行政流程，惟應注意由雇主單方面終止勞動契約(資遣及解僱)時應符合相關勞動法令規定，以免日後產生爭議或違法受罰。
     2.勞動契約終止之原因如為「定期契約屆滿」或「勞資雙方合意終止契約」時無本流程之適用。
        *勞雇雙方基於契約自治，本誠信協商合意終止契約者，法令並無明文禁止，惟不得以強迫或其他不利對待之手段，要求勞工同意自請離職，建議
         雙方就協商溝通的過程均應具體明確，且合意事項應以書面形式約定，以杜爭議。
      3.有關勞動契約終止相關規定可參考勞動部網站：https://www.mol.gov.tw/1607/28162/28296/28340/28342/nodelist 


